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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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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转型期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合法性构成一定威胁。有

效应对群体性事件是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 只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化的长效机

制,如社会危机预警、群体利益表达、信息沟通与即时反馈、对社会不满的疏导以及地方政府领

导问责等机制,才有可能将群体冲突纳入法律和体制框架内, 从根本上予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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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

变无论在速度、广度还是难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

的。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和利益格局重构,各

种社会矛盾开始凸现出来,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日渐

呈上升趋势,规模不断扩大, 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

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2005年中国社

会蓝皮书  统计数据显示,从 1993年到 2003年间,

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

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 1万起增加到 6万

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 73万人增加到约 307万人。

�2010年中国社会蓝皮书  指出, 2009年群体性事

件仍然保持着多发态势,环保问题成为引发社会冲

突事件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法治蓝皮书  预

测, 由于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一些

群体就业困难,贫富差距加大,相对贫困人口增加,

加上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

2010年社会治安形势仍然会比较严峻, 维稳压力

不会减轻。这些都说明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

经成为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预

防突发性群体事件必须从源头上加以治理, 为此需

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程序化、制度化和稳定的长效

机制。

一、社会危机预警机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变革的社会,在后发展国家进

行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动荡和危机程

度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 亨廷顿认为, !现代性带

来稳定, 现代化引起动乱∀ [ 1 ]
。现代社会更是一个

高风险社会。有学者断言,现代社会已经从工业社

会进入风险社会, 现代人正 !坐在文明的火山口

上∀ [ 2]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和风险的社会中,只

有建立完备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 才能未雨绸缪,

在发现可能引发危机的某些征兆时,快速、有效地

采取措施,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中。

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社会危机预警机制建

设, 关键是建立高效的社会心理检测信息系统
[ 3 ]
。

其重点有两个方面, 一是及时搜集和发现危机信

息, 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快速分析处理,然后根据

科学的信息判断标准和信息确认程序对爆发危机

的可能性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二是及时向相关

部门发布危机可能爆发或即将爆发的信息,以引起

有关人员或全社会的警惕。具体措施有: ( 1)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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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民意社情调研小组,进行舆情采集、分析和

评估,特别是对一些高危群体和利益受损群体, 如

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高校

学生、移民群体等要进行长期跟踪调查; ( 2 )对于

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

民安置补偿、民族宗教隔阂等容易引发群体性冲突

的领域,要高度敏感;对一些关键场所和重大节庆

活动要进行专门监测; ( 3)建立快速、准确的社会

发展数据统计体系, 对相关数据依法及时公开发

布; ( 4)建立危机处理预案和联动机制, 一旦发生

群体性事件,能够快速启动。

二、群体利益表达机制

不平则鸣, 由于 !诉苦文化 ∀的传承和公民权

利意识的觉醒,那些以往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的地位

低微的弱势群体, 现在已不甘于充当沉默的大多

数。在权益诉求和政治参与愿望提高的同时,如果

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会积累社会不满和怨恨。亨

廷顿认为,任何一个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

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 !如果要

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 社会政治制

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

提高 ∀
[ 4]
。从社会政治体系的角度看, 当一个权威

性分配价值的系统无法满足各种要求或无力承受

压力时,特别是利益表达的通道不足或者受到形形

色色的 !守门人 ∀的阻碍时, 当局权威的合法性就

会下降, 该系统也会随之崩溃
[ 5]
。群体性事件恰

恰是系统输入失败的结果, 在 !全能主义 ∀国家体

制条件下,政府必然成为所有不满诉求的对象。从

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案例可以看出,当某一群体的

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或损害时,利益相关群体会积极

行动起来。这时候如果群体利益表达的合法渠道

不畅或受到压制,行动者就会采取更加极端的、非

法的甚至暴力行为。应星对中国西南一个水库移

民区集体上访的研究表明, 当移民利益受到威胁

时, 他们首先是到相关管理部门 !讨说法去 ∀
[ 6]
。

游正林对某大型国有企业 !重机厂 ∀职工集体到政
府部门上访、静坐事件的分析表明, 由于企业负责

人在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没有与职代会、党委会、

董事会、各年龄层次职工群体以及退休人员代表等

各利益方进行充分协商就单方面宣布破产, 遂引发

群体不满和抗议行为
[ 7]
。随着双方冲突升级, 最

终政府也被牵涉其中,从间接利益诉求对象变成直

接利益诉求对象。

建立和完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措施主要有:

( 1)增加利益表达渠道的数量、场所和时间, 形成

专门的机构, 如各级信访部门,在各种企业、事业单

位和社团组织内部成立关乎群体利益要求的接待

室; ( 2)重视和加强弱势群体的话语表达权, 积极

为其提供行政、司法和道义性援助; ( 3)根据罗尔

斯正义理论的第二个原则
[ 8]

, 使社会的和经济的

不平等安排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

在尊重效率和差别的情况下对弱势群体利益优先

考虑和保护,实现制度正义; ( 4)改变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作风, 实行政务公开; ( 5 )在涉及国计民生

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坚持民主决策,加强各群体和组

织代表的参与性,对各社会群体权益的合理合法性

给予承认,尊重和倾听各方面的立场。

三、信息沟通与即时反馈机制

!媒介即信息 ∀,在信息化时代,当局要想单一

垄断和控制信息传播已显得力不从心。信息传播

过程同时也是信息加工过程, 传播渠道越长、范围

越广,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会越小。一旦出现谣

言四起、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情形, 事件本身的真相

就会变得黑白颠倒, 信息接收者就会出现盲从行

为。当前媒体在有关群体性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 1)关于事件发生端倪的信息

获取滞后。往往在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才发现问

题, 在事件过程中不能即时发布有关情况, 例如

2008年贵州瓮安 ! 6∃ 28∀事件。 ( 2)信息不对称。

受众没有其他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使得官方唯一

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受到怀疑; ( 3)对信息进行封

锁。一旦突发事件发生,首先采取的措施不是及时

反馈,而是封锁信息,不让公众和上级部门知道,或

者迫于压力谎报、瞒报信息, 例如 2003年湖南嘉禾

强制拆迁事件。 ( 4)极力辟谣,敷衍了事。相关部

门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面对媒体的报道和公

众的批评质疑往往一味进行辟谣和否认,或者前后

报道不一致、闪烁其词, 如 2009年湖北石首

! 6∃ 17∀事件。诸如此类迟滞和不良的信息反馈

方式,既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也无助于危

机的预防和化解。如果说群体性事件中那些利益

不相关者也积极行动起来是因为 !不明真相 ∀, 那

么掌握 !知情权∀和 !信息发布权 ∀的地方政府权威

部门就有责任首先告知真相,而不要事后一味指责

群众的盲从和无知。

当前政府在涉及报道群体性事件方面趋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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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媒介管理,这一动机根源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

权合法性特点,因为 !当合法性建立于政绩表现基

础上时,政府危机容易引发政体危机 ∀ [ 9]
。然而这

种单一声音和强化管制反过来又导致公众更大的

不信任。因此,只有建立完备的、开放的和快速的

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 才能掌控舆论制高点,引导

公众舆论, 化解群体行动, 消除谣言和媒体炒作的

负面影响。 2008年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 对媒

体的成功运用,为信息时代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

和重大突发事件提供了有益借鉴
[ 10]
。官方媒体在

事件发生后, 由于在第一时间公开问题真相,采取

对话和协商的态度处理问题,迅速平息了群体性事

件趋于恶化的可能性。针对以上问题和一些案例

的成功经验,完善针对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反馈机制

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第一时间原则, 即在最短时

间内发布事件情况; ( 2)公开透明原则, 公开事实

真相,不隐瞒事实; ( 3)第三方正名原则, 允许其他

媒体参与报道; ( 4)坦诚、真实原则, 坚持实事求

是, 不歪曲事实; ( 5)情感共鸣原则,政府当局和社

会各界要对事件中的受害者和利益受损者给予理

解和同情; ( 6)口径一致原则, 对事件的定性要得

当, 前后报道保持统一; ( 7)留有余地原则,地方管

理部门领导人公开承诺要适度,留有余地。

四、社会不满疏导机制

一项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不单纯是工具理性计

算的结果,情感在集体行动过程中起着更为突出的

!催化剂∀作用。勒朋通过对群体心理的分析表

明, 当人们结合为一个群体时, 由于规模和力量增

加、责任分散以及相互感染等原因, 群体容易出现

集体兴奋状态,在行动过程中会变得冲动、易变、急

躁、易受暗示、轻信、简单化、狂热、偏执、专横和保

守。这样的群体 !很容易作出刽子手的举动, 同样

也容易慷慨就义 ∀ [ 11]
。于建嵘对贵州瓮安事件分

析后认为这是一起 !社会泄愤事件 ∀, 因为一些深

层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 在遇到个别触发事件时,

即使是利益不相关者群体也会借机发泄原先积郁

的社会不满,参与打砸抢烧
[ 12]
。应星通过对西南

地区两个群体性事件个案的比较, 认为集体行动与

传统文化心理中的 !气 ∀的释放、升华和调控有关,

!气场 ∀ (一种情感氛围 )的演化与事件周期相呼

应
[ 13]
。李培林在 �2010年社会蓝皮书  发布暨中

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强调 !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

益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在凸显。这里的 !非阶级性

的∀是说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 !无直接
利益的∀是指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和事件本身没

有关系。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群体性怨恨如果不能

得到及时释放,就会积重难返, 所谓 !川壅而溃,伤

人必多∀ ( �国语 ∃周语上 ∃邵公谏弭谤  )。如果

发泄不满的渠道受到压制,不但反抗可能会趋于极

端化,而且这种共同的仇恨会成为异质成分的凝聚

剂, 促使对立者同仇敌忾, 行动更加团结一致
[ 14 ]
。

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不满疏导机制,建立一

系列 !安全阀 ∀制度,为群体提供一种渠道,将敌意

与紧张通过社会所允许的手段及时宣泄出来, 使

!冲突充当释放敌意的出口 ∀,从而起到 !发泄释放

的通道的作用 ∀ [ 15]
。民间讽刺、电话投诉、上访、游

行、示威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冲突释放的途

径。就当前的现实而言,关键是社会冲突调解的制

度化,如健全信访制度、领导直接接待群众制度、管

理部门与群众及其代表面对面协商制度、民主评议

干部制度、公民参与听证和公示制度、保护举报人

制度、司法无偿援助集体受害者制度等。

五、地方政府领导问责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既对政府合法性提出

挑战,也使政治决策者面临考验。地方政府主要领

导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决策者、指挥者、协

调者和法律执行者,积极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应对群

体性事件、维护一方社会稳定是其首要职责。从目

前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案例看,其发生与政府行为不

当有很大关系。如 2008年重庆 ! 11∃ 03∀出租车
罢运事件、甘肃陇南 ! 11∃ 17∀拆迁事件和 2009年

吉林通钢 ! 7∃ 24∀事件等是政府与民争利、不作为

或在某一方面决策失当引发的; 2009年海南东方

市感城镇 ! 3∃ 23∀事件是历史遗留问题长期积累

得不到解决而引发的; 2008年云南孟连 ! 7∃ 19∀胶

农事件是政府公务人员工作粗暴、态度恶劣引发

的; 2008年贵州瓮安 ! 6∃ 28∀事件是在事件发生初

期反应滞后和处理不当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的发生,都与地方政府在事前或事

件过程中的举措有关,应当通过法定程序追究有关

负责人的责任。贵州省委在瓮安 ! 6∃ 28∀事件后

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 对州、县和乡镇三级政府

主要相关负责人进行免职, 被称为 !开了中国重大

突发群体性事件干部问责的先河 ∀ [ 16]
。但是, 由于

当前还没有健全、统一和可操作的问责法规,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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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件之后的责任追究上, 目前还存在大量争议。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被免职之后不久却 !悄悄地复

出∀或者明目张胆地异地为官, 使得问责制在事实

上形同虚设,成为 !问责秀∀ [ 17]
。

在这种 !压力型体制 ∀下, 完善地方政府行政

领导责任制和问责制还需要一段时间不懈的努力。

目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 1)改进工作

作风,坚持双重负责原则,树立为人民负责的意识,

依法行政; ( 2)逐步减弱行政执法的封闭性和保守

性, 增强外部监督的力度,认真接受人大、政协、各

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 3)完善行政首长负

责制和政府责任追究机制,制定对地方领导干部引

咎辞职、责令免职的规定,对不称职、不胜任且不主

动辞职的干部, 要责令其辞职, 对负有主要责任的

可以直接免职并不复录用; ( 4)完善各级政府绩效

评估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改变由上级单一考核的

局面,增加公民评议比重; ( 5)地方政府领导人的

年度述职报告应当公之于众,以便接受公民评议和

监督。

总之,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应对和积极预防, 从

宏观方面说, 关键在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缩小贫

富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 从微观上说, 针对每一个

事件,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在

行动上采取灵活适当的策略。除了以上谈到的五

点机制外, 还有多元利益主体协商机制、管理部门

协同联动机制和针对高危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等。

只有通过一系列长效机制建设,将群体性抗议活动

纳入到法律制度框架内,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良性

运行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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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ong � term M 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LocalGovernm ent Dealing w ith G roup Events

HA I Yun�zh,i LIU H u i�han
( Gansu P rovincial Acad em y of S ocial S cien ce, G ansu L anzhou 730070, Ch ina )

Abstract: G roup events occur frequently in the per iod o f soc ia l transition, wh ich cha llenge soc ial stab ility and governm ents%

leg itim acy. E ffectively dea ling w ith the group events is an im po rtant duty o f the re la ted departm ents o f loca l governm ents. Only

estab lishing and im prov ing a ser ies of institutiona l long�term m echan ism inc luding social cr isis ear ly�w arn ing system, group r ight

and interest articu lation system, in fo rm ation comm un ication and feedback system, soc ial discontent channe lization system and

loca l offic ia ls accountab ility system, can group events be in law ful and system a tic fram ew ork to be so lved basica 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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